附件：

 全国健美操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为保证健美操竞赛公平、公正、有序进行，规范健美操裁判员资格认证、培训、考核、注册、选派、奖励、处罚等监督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第21号令）、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制定《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体竞字〔2015〕142号）、各奥运周期《世界体操联合会裁判员总则》和《世界体操联合会健美操裁判员分则》，特修订完善《全国健美操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国家体育总局（以下简称体育总局）对在我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开展的健美操项目裁判员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管。各级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健美操项目相应等级裁判员的监管工作。
 健美操裁判员实行分级认证、分级注册、分级管理。健美操裁判员的技术等级分为国家级、一级、二级、三级。获得世界体操联合会健美操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者，统称为健美操国际级裁判员。

 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负责制定健美操项目各技术等级裁判员培训、考核、认证和技术等级的标准。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具体负责健美操项目国家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等管理工作，负责对一级（含）以下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进行监督和业务指导。

 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负责中国籍健美操项目国际级裁判员的注册和业务指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健美操一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管理工作和二级、三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的监督和业务指导。各地（市）、县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健美操二、三级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管理工作。

地方健美操协会组织不健全的，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的各项规定负责本地区健美操项目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及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健美操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工作中关于执裁经历的认定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一）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主办的全国性健美操赛事为一级赛事（裁判员执裁1次比赛积10分）。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的省级健美操赛事为二级赛事（裁判员执裁1次比赛积3分）。

（三）各地（市）、县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的地市级健美操赛事为三级赛事（裁判员执裁1次比赛积1分）。

替补裁判和申诉裁判不计入执裁经历，计时和视线裁判一个周期最多计算1次执裁经历。
第二章  裁判员培训与资格认证

 全国健美操裁判员各级别的技术等级资格认证、培训和考核内容，包括实践部分、临场执裁评估和职业道德行为等。

 国际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认证标准：按照世界体操联合会关于国际级裁判员的认证方法执行。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有权根据裁判员的职业道德、业务水平、执裁经历、英语水平、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全国培训班考试成绩等进行报考选拔。

 国家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认证标准，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一）任一级裁判员满2年且未受相关处罚。

（二）任一级裁判员后一个周期内执裁经历满20分，且至少包括一次1级赛事。

（三）参加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举办的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全国培训班且考试合格者。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推荐。

（五）周期内无不良执裁记录。
此外，世界体操联合会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世界杯总积分、世界运动会竞技项目成年组比赛第一名或有氧项目成年组比赛第一名且曾参加上述赛事的竞技项目比赛，参加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举办的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全国培训班且考试合格者，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推荐后授予国家级裁判员。
  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认证标准，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一）任二级裁判员满2年且未受相关处罚。

（二）任二级裁判员后一个周期内执裁经历满10分。

（三）参加全国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的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培训班且考试合格者。

（四）周期内无不良执裁记录。

  二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认证标准，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一）任三级裁判员满1年且未受相关处罚。

（二）任三级裁判员后一个周期内执裁经历满4分。

（三）参加全国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市）、县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的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培训班且考试合格者。
（四）周期内无不良执裁记录。

  三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资格认证标准，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一）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参加全国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市）、县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举办的本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培训班且考试合格者。

 具有体操、艺术体操、技巧项目裁判员等级，参加相应级别的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培训班考试合格且上周期和本周期其他项目执裁工作中无不良记录者，可以减一级申请相应等级的健美操裁判员资格（国际级裁判员最高可申请国家级裁判员资格）。
 各级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不得跨地区认证健美操裁判员技术等级。一级（含）及以下裁判员由于毕业或工作调动，可持本人注册证明和裁判员证书到所在地方相应的注册单位申请变更注册单位。国家级裁判员变更注册单位，应由当事人提出变更申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报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同意并办理变更手续。

 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统一制作裁判员证书，由各级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按审批权限发放相应等级的裁判员等级证书。
第三章  裁判员委员会

 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根据《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21号）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健美操项目开展情况，适时成立裁判员委员会（以下简称裁委会），具体负责健美操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标准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健美操项目开展情况成立裁委会。各地（市）、县级地方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也可结合实际成立裁委会。
第四章  裁判员注册管理

 健美操裁判员实行分级别、分地区注册管理。国家级健美操裁判员向中国健美操协会进行注册；一级（含）以下级别裁判员注册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做出规定。
 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达到相应裁判技术等级要求者均可申请注册为健美操裁判员，年满60周岁原则上不建议继续注册为健美操裁判员。裁判员原则上每个奥运周期注册一次。一级（含）以下级别裁判员注册时间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自行规定。

 中国健美操协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各地（市）、县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相应技术等级裁判员注册信息库。

 裁判员必须持有注册生效的相应裁判员技术等级证书方能参加各级健美操竞赛的裁判工作。

第五章 裁判员选派

 各级别健美操赛事中，仲裁、高级裁判组、小组裁判长、难度裁判、艺术与完成裁判、其他裁判（视线、计时、替补、申诉等）须达到以下最低标准，如赛事没有足够相应级别的裁判员，可从具有该级别赛事执裁经历的裁判员中选派：
	
	仲裁/高级裁判组/小组裁判长
	难度裁判
	艺术/

完成裁判
	其他裁判

	一级赛事
	国际级
	国际级
	一级
	二级

	二级赛事
	国家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赛事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在国内举办的国际性健美操赛事活动，需按照世界体操联合会的相关要求选派裁判员。

 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选派裁判员参加全国性、国际性健美操赛事的裁判工作，应向裁判员所在单位通报。

 全国性健美操赛事的裁判员，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提出裁判员的选派条件，并结合健美操项目实际情况选派裁判员。完成/艺术的一级随队裁判应为参加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举办的新周期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全国培训班且考试合格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级健美操赛事的裁判员选派条件，由地方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做出相关规定后执行。

 各级健美操赛事的裁判员选派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的原则。

（二）择优的原则。

（三）均衡的原则。
第六章  裁判员权利和义务

 各级裁判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参加相应等级的健美操赛事执裁工作。

（二）参加相应等级的裁判员学习和培训。

（三）监督本级裁委会的工作开展。

（四）享受参加裁判工作的相关待遇。

（五）对做出的有关处罚有申诉的权利。

 各级裁判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自觉遵守有关纪律和规定，廉洁自律，公正、公平执裁。

（二）主动学习研究并熟练掌握运用健美操评分规则和技术规程。

（三）主动参加裁判员培训。

（四）服从管理，并参加相应技术等级裁判员的注册。
第七章  裁判员处罚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裁判员相关管理规定，裁判员如在健美操赛事中违规违纪，将受到如下处罚：

（一）通报批评；

（二）取消本次体育赛事活动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三）本次体育赛事活动禁止执裁1场以上比赛或者取消执裁资格；

（四）一定期限内禁止执裁或者终身禁止执裁；

（五）降低、撤销裁判员技术等级；

（六）推荐单位4年内不得申办相关体育赛事活动。
 裁判员如在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主办的比赛中违规违纪，由中国健美操协会（体育总局体操中心）依据本实施细则及《全国健美操比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对裁判员进行相应处罚；裁判员如在省级比赛中违规违纪，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对裁判员进行相应处罚；裁判员如在地市级比赛中违规违纪，由地（市）、县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对裁判员进行相应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美操协会或业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实施细则制定相应的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并向社会公布与实施。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周期全国健美操裁判员管理工作。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中国健美操协会。
裁判员技术等级申请表
                 姓    名

                 项    目

                 申请等级

中国健美操协会制

年    月    日

	裁判

项目
	
	申请

等级
	
	现 级 别

批准日期
	
	相        片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现在工作单位和职务
	

	本人现在的住址
	

	懂何种外语和程度
	

	从事其他何种运动

项目的裁判工作，

等级及授予等级

称号的日期
	

	 个人简历：

	从事裁判工作的简历（任各级裁判员的时间、担任过哪些比赛裁判工作）：

	所在单位（或俱乐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体育主管部门（健美操协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考核成绩及评语：

  签    名

                                                               年    月    日

	批准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申请健美操国家级裁判须随申请表另附：

本周期全国评分规则培训班结业证书；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一级裁判员证书完整扫描件；
体现执裁经历的秩序册（封皮和有裁判员姓名页）；
有裁判员姓名体现的成绩单扫描件；
2寸证件照一张。
世界体操联合会世界健美操锦标赛、世界杯总积分、世界运动会竞技项目成年组比赛第一名或有氧项目成年组比赛第一名且曾参加上述赛事的竞技项目比赛的运动员，须随申请表另附上述1、2、6和相关赛事成绩证明。
